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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金融法庭成立以来，充分发挥金融审判职能，依法稳

妥审理金融民商事案件，为营造良好金融法治环境发挥了积

极作用。值此两周年之际，精选辖区具有代表性案例发布，旨

在统一裁判标准、发挥司法裁判引领示范功能。

案例1：只某与某银行借记卡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17年5月，只某向某银行申请开立借记卡，开通网上、

掌上、短信银行业务。2021年3月电诈分子冒充警察，以个人

信息被盗用、银行账户涉及洗钱，要求只某配合调查，指引只

某用手机下载向日葵远程操控软件和阳光惠生活信用卡软

件，并泄露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等个人信息。电诈分子利用获

取信息通过开通掌上银行等操作，从只某账户内转走款项

234912元。这期间某银行通过短信平台向只某预留手机号码

发送风险提示性信息36次。只某诉请某银行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驳回只某诉讼请求，只某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银行卡民事纠纷案件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七条第三款规定，持卡人对银行卡、密码、验证

码等身份识别信息、交易验证信息未尽妥善保管义务具有过

错，发卡行主张持卡人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

只某遭遇电信诈骗时泄露个人信息，致使其银行卡内款项被

转出。只某主张已尽到提示义务的金融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没

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意义在于提醒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

识，遇诈不慌，避免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受害者。

案例2：某银行与张某、孙某2、孙某1、塔某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

【基本案情】

某银行与张某、孙某2夫妇签订《借款合同》，向其贷款人

民币58.5万元。与孙某1、塔某夫妇签订《担保合同》，约定二

人为前述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贷款到期后，某银行诉请张某、

孙某2偿还借款，孙某1、塔某承担保证责任。诉讼中张某、孙

某1举证的电话录音中，该行工作人员确认是因孙某1年龄超

过60岁不能继续贷款，故以其女儿孙某2及女婿张某名义贷

款，为其偿还旧贷。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孙某1给付某银行583519.44元及利息，塔某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某银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处理“甲贷乙用”案件具有指引作用。该类案件

的重点，在于委托借款纠纷中名义借款人与实际用款人的责

任确定。如果商业银行在订立合同时知道他们之间存在委托

借款合意，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二十五条

关于间接代理制度的规定，判决该借款合同直接约束商业银

行和实际用款人,名义借款人不承担还本付息的责任。

案例3：某银行与付某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2月9日，某银行与付某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

合同》，约定向付某贷款30万元购买案涉房屋，以该房屋设定

抵押，并办理预售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12月11日，某银

行按约发放贷款。后付某逾期还款，某银行诉请付某偿还尚

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并就案涉房屋行使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付某给付某银行本金及利息335588.41元；某银

行对抵押房屋享有优先受偿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

担保制度的解释》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经审查已经办理建

筑物所有权首次登记，且不存在预告登记失效等情形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并应当认定抵押登记自预告登记之日起设

立。”本案即适用上述规定，确认某银行对预抵押登记房屋享

有优先受偿权，保护了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

案例4：梁某与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2年4月，永吉县朝鲜族农民梁某投保国寿吉祥综合

意外伤害保险及“至尊孝心”组合保险（汉字文本）。保险期

内，案外人卢某驾车与梁某驾驶摩托车相撞。交管部门认定

梁某无证驾驶无牌号机动车，负事故主要责任，卢某负次要责

任。梁某受伤，某保险公司以其损害属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

责事项，拒绝理赔，梁某诉请赔偿保险金72700元及鉴定费

1600元。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某保险公司给付梁某上述金额。该判决已生

效。

【典型意义】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保险人将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性行为作为免责事由时，只需提示即可，无需明确说明。

本案特殊性在于梁某为朝鲜族农民，汉语听读能力较弱。保

险人仅提供了汉字文本，不能证明该提示方式足以引起梁某

注意并理解该条款的真实意思，故应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

本案倡导保险机构对特殊群体或个人，应提供针对性服务，履

行高于一般消费者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案例5：王某与某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王某为其所有车辆投保了机动车损失商业保险，保险限

额为346914.88元，登记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保险期限为

2021年10月18日至2022年10月17日。王某通过汽车租赁

公司将该车出租赵某。赵某驾车于保险期内发生交通事故，

导致车辆损坏、赵某死亡。经鉴定该车损失金额为247800元，

鉴定费12390元。王某诉请某保险公司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驳回王某诉讼请求，王某上诉，二审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车辆用途为非营业，王某将车辆

交由汽车租赁公司进行市场租赁，是以获取租金收益为目的

的商业性使用，改变了保险标的的用途，客观上提高了车辆的

出行频率、扩大了出行范围、出险概率也相应提高，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

形。若由保险人来承担风险，将违反财产保险合同对价平衡

的原则，不利于保险业健康稳定发展。

案例6：某期货公司与郑某期货经纪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4月，郑某（乙方）与某期货公司（甲方）签订《期货

经纪合同》约定：“乙方风险率＞100%时，甲方在交易时段通过

网上交易系统实时向乙方发出追加保证金通知，在交易结束

当日发出追加保证金及强行平仓通知书，乙方应及时追加保

证金或自行减仓，否则，甲方有权对乙方部分或全部持仓强行

平仓……乙方应承担强行平仓的手续费及由此产生的结果。”

9月22日因某矿合约开盘即涨停，郑某持有的该合约空单出

现超风险状况，某期货公司于9月24日强行平仓，闭市结算

后，郑某账户累计穿仓127974.03元，由该公司予以垫付，现起

诉郑某赔偿损失。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郑某赔偿某期货公司上述损失。郑某未上诉。

【典型意义】

在期货交易中，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期货公司在客

户出现高风险状态时有权采取强制平仓措施防范风险。强制

平仓的前提是客户账户保证金不足，又未在合理时间内补仓，

且已通过适当方式向客户完成了强平通知。本案中，郑某期

货投资风险率大于100%，某期货公司依约定通知郑某继续补

仓，郑某未补构成违约，某期货公司强行平仓所发生的穿仓损

失应由郑某承担。本案为审理该新型案件提供了范例。

案例7：某银行与某公司1、某公司2、重庆某公司、林某等
四人保理合同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8月5日，某公司1（销售商）与某银行签订《有追索

权（回购型）保理业务协议》，融资额度3000万元，有效期半年，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笔应收账款的保理融资期限最长为6个

月。保理类型为隐蔽型有追索权（回购型）保理业务。某公司

2、重庆某公司、林某等四人分别与某银行签订《保证合同》，保

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某银行按约发放款项。某公司1违

约欠款，现某银行起诉要求偿还本息。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某公司1偿还借款本金3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某公司2等各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各方未上诉。

【典型意义】

保理合同是民法典新增典型合同。本案双方约定应收账

款转让，不向债务人通知，约定出现特殊情形，再通知债务

人。这种债权转让同样有效，只是不对次债务人发生约束力，

属于“隐蔽性保理”。与公开保理相比，其风险在于在债权人

为其他案件被告时，债务人没有理由对抗法院冻结该债权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该笔保理业务将发生损失。故建议保理

银行建立预警机制，一旦应收账款回款异常，应立即向债务人

送达《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尽快启动救济程序。

案例8：某财务公司与李某、某汽贸公司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10月，某财务公司作为出租人、抵押权人与承租

人李某、某汽贸公司签订《商用车个人融资租赁业务全套合

同》，约定向承租人提供车辆融资租赁服务，在承租人从供货

商处取得车辆后，其按承租人要求购买车辆，并以融资租赁方

式回租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按合同约定向其支付租金及其

他款项。某财务公司如约放款后，车辆办理初始登记至某汽

贸公司名下，同时办理某财务公司为抵押权人的抵押登记。

现某财务公司诉请二被告偿还欠付租金39万余元及利息，并

对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李某、某汽贸公司共同支付某财务公司租金

391730.71元及利息，某财务公司对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

权。该判决已生效。

【典型意义】

“提前收车”在车辆融资租赁活动中时有发生。本案中承

租人抗辩出租人提前收回车辆但不能举证证明，故出租人有

权终止合同履行并主张相应权利。本案裁判提醒出租人应规

范车辆取回行为，承租人在被收车时应审慎辨别收车人员身

份信息并留存好证据，以免因举证不能遭受损失。

案例9：吉林某科技公司与某银行票据利益返还请求权纠
纷案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案外某公司为支付货款105039.07元向吉林

某科技公司出具电子商业汇票，并为其开具增值税专用发

票。2024年吉林某科技公司向某银行提示付款，该行以票据

过期为由拒绝承兑，但案外某公司已将票据款存入某银行账

户。经法院向上海票据交易所调取案涉汇票信息，显示吉林

某科技公司仍为案涉票据持票人。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某银行支付吉林某科技公司票据利益款项

105039.07元。某银行未上诉。

【典型意义】

利益返还请求权，是指当持票人的票据权利因时效超过

或者欠缺一定手续而消灭时，该持票人对出票人或者承兑人

在其所受的利益限度内有请求返还的权利。该权利是票据法

律制度给持票人一个最后的补救机会。而利益返还请求权行

使的时效，由于票据法上没有特别规定，可以参照民法上关于

一般债权的时效规定。

案例10：长春某销售公司与公主岭某地产公司、通州某公
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案

【基本案情】

2021年5月，公主岭某地产公司为通州某公司签发100万

元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一张，到期日2021年11月13日。该票据

经连续背书转让由长春某销售公司取得。2021年11月12日、

12月31日、2022年4月22日，长春某销售公司在电子商业汇

票系统三次提示付款后，该公司向公主岭某地产公司发出追

索请求，系统显示“拒付追索待清偿”。

【裁判结果】

一审判决二被告共同给付长春某销售公司汇票金额100

万元及利息。通州某公司上诉，二审改判由公主岭某地产公

司向长春某销售公司支付汇票金额100万元及利息，驳回长春

某销售公司其它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票据权利人应依法行使票据权利，持票人如在期前提示

付款，不要轻易撤回，如撤回也要在提示付款期十日内在电票

系统再次提示付款，否则将丧失对前手票据债务人的追索权，

只能对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权利。本院二审查明案涉票据在

到期日前提示付款后又撤回且在票据到期十日内未再行提示

付款的事实，据此改判通州某公司不承担给付责任。

长春地区金融民商事审判十大典型案例

新华社拉萨8月19日电（记者李华 魏冠宇）记者19日在

拉萨举行的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发布会上获悉，自2017年启

动第二次青藏科考以来，科考队员已发现新物种超过3000

个，在生物多样性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檀栋说，青

藏高原是我国乃至亚洲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全球生物多

样性的热点地区。这次科考通过对青藏高原薄弱与关键区

域大量野外考察，已发现了墨脱四照花、察隅链蛇等3000多

个新物种，其中包括动物新物种205个，植物新物种388个，

微生物新物种2593个。

科考还发现，曾一度被认为灭绝的枯鲁杜鹃、墨脱百合、贡

山绿绒蒿等植物，再次回归人们的视野；雪豹、云豹、孟加拉虎、

豺等珍稀动物的身影也在野外镜头中频繁出现。尤其是孟加

拉虎在西藏墨脱地区频现，突显出墨脱地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

能完整，在全球珍稀濒危野生动物保护中地位举足轻重。

“孟加拉虎等处于食物链的顶端，它们的存在意味着当地

分布了一个包含中型哺乳动物及其完整的食物链，这说明墨

脱一带的生态系统处于良好状态。”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研究员施鹏说。

青藏高原是高寒生物种质资源的宝库。姚檀栋在发布会

上表示，保护青藏高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对维系青藏高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促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的青藏高原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科考发现，过去15年，青藏高原生态系统呈

现整体趋好态势。

超3000个新物种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被发现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韩佳诺）记

者19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最新公布的增

值税发票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并呈现稳中有进的积极态势，高质量

发展扎实推进。

税收数据显示，从区域看，7月份，东、西

部地区销售收入同比均增长5％。广东、上

海、浙江等东部省份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

5.8％、5.9％和7.8％；内蒙古、重庆等省份也

实现较快增长，同比分别增长7.3％和6.7％。

从行业看，7月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6％，较二季度增速提高1.7个百分

点。其中，受大宗商品价格回升带动，采矿业

同比增长9.7％，较二季度由负转正；制造业

同比增长5.7％，其中原材料加工业、装备制

造业同比分别增长6.8％和6％；电力生产供

应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6％，有效保障迎

峰度夏。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

7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3.3％。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铁路船舶航

空设备制造、新能源车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速较快，同比分别增长12.1％、14.6％

和26.7％。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数

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同

比分别增长9.6％和9.5％。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费潜力

有序释放。二手车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数

据显示，7 月份，二手车销售量同比增长

20.9％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售 量 同 比 增 长

38.5％，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家用电器及电

子产品零售、家具零售同比分别增长8.5％

和11.7％，较二季度增速均有所提高。

新办涉税经营主体稳步增长。数据显

示，截至7月底，今年以来新办涉税经营主体

户数同比增长7.3％，其中领用发票、有收入

申报的户数同比增长8.5％，占全部新办户

的比重为67.4％，较去年同期提高0.7个百

分点。新办外商投资涉税经营主体户数同比

增长4.2％，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新办户同比增长27.7％。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

新表示，增值税发票数据是反映我国经济运行

的重要税收数据，7月份一系列税收大数据体

现了我国经济稳中有进、持续向好。下一步，

要集中精力抓好改革部署的落实，以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税收大数据彰显7月份我国经济稳中有进

8月18日，在巴西圣保罗，

西北民族大学艺术团成员在

“中国的色彩：民族万花筒”晚

会上表演舞蹈。

当晚，西北民族大学艺术

团为巴西圣保罗民众献上精彩

的文艺演出，庆祝中巴两国建

交50周年。

新华社发（保罗·洛佩斯 摄）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记者邵艺博）外

交部发言人毛宁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近年来，中越班列运输时长显著缩短，通关效

率不断提升，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快车道。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年来中

越间互联互通日益密切，中越快速通关班列

今年前7个月3次刷新单月发运量，达到历史

性的1922标箱。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苏林18日开启访华行程，双方是否将探讨进

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合作？

毛宁说，中越班列2017年 11月首次开

行，开辟了中越物流运输的新通道。近年来，

中越班列运输时长显著缩短，通关效率不断

提升，枢纽功能持续优化，出入境货物品类显

著增长，已成为促进经贸往来的快车道。

毛宁说，中越是山水相连的社会主义邻

邦。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正在中

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党两国领导人就各领域

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我们相信此访将进一步

推动两国互联互通合作，推动中越命运共同

体建设继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外交部：中越班列开辟两国物流运输新通道

新华社北京8月19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在美

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说，通过对墨西哥希克苏鲁伯地区

沉积物的分析，他们认为约6600万年前撞击地球并导致非

鸟类恐龙灭绝的物体是一颗来自外太阳系的碳质小行星。

此前研究普遍认为，希克苏鲁伯地区遭受撞击和相应

的地球环境变化，导致了一次生物大灭绝，其中包括非鸟类

恐龙的灭绝。但对于撞击物的性质还有诸多未解之处。

德国科隆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在希克苏鲁伯陨石坑的

3个点位进行岩石取样。检测结果显示，样本中富含铱、钌、

铂等金属元素。这些金属元素在地球上很罕见，但在小行

星上十分常见。在分析钌同位素比例的过程中，研究人员

发现了关于撞击物来源的线索。

钌有7种稳定同位素，在不同来源的天体中具有不同

的混合特征。通过将样本数据与过去35亿年间其他8个

撞击点的岩石样本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团队发现希克苏

鲁伯撞击点遗留的钌同位素特征与来自内太阳系的硅质

小行星并不匹配，而与来自外太阳系的碳质小行星非常

匹配。

曾有观点认为，撞击物是一颗在太阳引力作用下解体的

彗星的一部分。但进行本次研究的团队认为，彗星碎片的钌

同位素数据与撞击点的特征并不相符。

新研究：

灭绝恐龙的小行星来自外太阳系


